附件2

3D打印任务验收标准（试行）

一、目的与范围
为保障“理工智造共享平台”的输出质量，减少交付争议，特制定本简易验收标准。本标准旨在明确合格的打印件应达到的基本要求。
二、验收流程
1.工作室人员自检：打印完成后，操作员需依据本标准对成品进行自检。
2.客户验收：工作室人员将自检合格的成品交付客户，双方共同依据本标准及订单约定进行验收。
3.问题处理：若客户对成品有异议，双方应首先友好协商。若无法达成一致，可提请指导教师、工作室管理员进行仲裁。
三、质量要求
所有交付的打印件需满足以下全部条件，方可视为合格。
1.结构完整：
（1）模型无断裂、无开裂、无分层。
（2）模型与平台接触部分无严重翘曲，能平稳放置。
2.尺寸合理：
关键装配尺寸（如孔洞、轴径）允许有轻微误差，但不能影响其预定的组装与使用功能。
3.表面要求：
（1）支撑接触点允许有轻微痕迹，但不得有尖锐毛刺。
（2）表面允许有正常层纹，但不得有多处断丝、拉丝。
（3）顶部表面允许有打印纹理，但不应有破洞或大面积未打印区域。
4.底部要求：
模型第一层打印完整，无缺失，允许轻微瑕疵但不能影响放置。
四、验收与问题处理流程
1.平台交付：平台在交付打印件时，应依据本标准自行检查打印件。
2.用户验收：学生用户在取件时，请对照上述标准进行检查。
3.问题处理：
（1）若打印件不符合上述标准中“质量要求”的任意一条，学生可当场提出，平台将视为不合格品，并重新安排打印。
（2）责任划分：因平台操作（如设备故障、参数设置错误、操作错误等）导致的问题，由平台自行承担全部责任并重新制作。因学生用户提供的模型文件出现问题，由学生用户自行承担，平台会协助用户解释问题产生原因。

[bookmark: _GoBack]本标准自发布之日起试行，让我们共同珍惜每一克材料，让创意走得更远！如有任何疑问，欢迎通过官方服务渠道联系我们。
祝大家创造愉快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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